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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報修申請(1/7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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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報修申請(2/7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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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報修申請(3/7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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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依欄位
逐一填寫



一、報修申請(4/7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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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報修申請(5/7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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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報修申請(6/7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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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報修申請(7/7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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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收單(1/2)



請留意月份，尤其是每月月初，要查看
上個月月底是否還有案件未處理

可選擇建築物

二、收單(2/2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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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分單(1/2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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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依權責點選
1.一級維修請點選管理員，管
理員將成為維修人員身分。
2.若不會判別請點其它，由維
修窗口處理。
3.維修員簽收後不得修改，若
未簽收前可修改。

請填寫勘查後實際狀
況

1

3

2

三、分單(2/2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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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一級維修(1/3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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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注意月份，尤其是月底，請檢
視前一個月是否有案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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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一級維修(2/3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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維修員備:註:請在50字
內簡要填寫

請逐項勾選權責:如果無法一級維修，請勾選
非維修權責退件，將退回管理員
介面，請重新分單

提醒:更新後，維修員介面也要
做簽名完成之程序。

存檔點擊

四、一級維修(3/3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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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完工確認(1/2)

維修員完工後，系統將資訊回傳給管理員做確認。

1

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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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完工確認(2/2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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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維修進度查詢(1/2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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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查詢條件彙整成
PDF格式列印

六、維修進度查詢(2/2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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